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行募集资金支付的流

程，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使用，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以及《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特

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公司募投项目使用，不得用于其他项

目的投资和日常运营资金的使用。 

第二条  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严格按照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和实施进度合理

使用。公司应制定募投项目的总体投资计划和进度计划，并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

后提出下一年度募投项目具体实施计划，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第三条  募集资金的使用应由具体使用部门向财务部提出资金支付申请报

告，并提交相关合同、协议，经财务部按照年度募投实施计划审核通过后，方可

启动资金支付流程。 

第四条  募集资金使用应由使用部门按照年度募投实施计划制定季度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并报财务部和内审部审核，并经总经理和董事长批准。募集资金

支付审批应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后，经财务部审核并经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签

字，按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报总经理和董事长审批。 

第五条  财务部应建立募集资金支付的明细台账，并附相关申请、合同、凭

证及审批等文件资料，以便后期查阅和核查。 

第六条  财务部应指定内部专门人员负责募集资金审核及账务处理等相关

工作，明确相应职责和责任。同时还应指定募集资金账户专管员，具体负责与募

集资金存管银行联系和专户资金的支付。 

第七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超募资金的

使用应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方可使用。 

第八条  内审部应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募投项目执行情



 

况、进度实施情况、市场变化情况以存在的及风险情况等进行检查和分析，向审

计委员会进行汇报并按月向报送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及专户资金情况。如发现异常

情况应及时向董事会秘书报告，董事会秘书应在第一时间将具体情况通报证监局

和交易所。 

第九条  财务部应按季度对募投项目的运营情况进行效益分析，包括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产生效益情况、流动资金的使用情况等。 

第十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三日 


